
庆政办发〔2026〕4号

2026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省、市驻庆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县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策部署，立足全县农业产业发展实际，聚焦

做强牛羊、中药材两大主导产业，做优瓜菜菌特色优势产业，持

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

农村全面发展，结合县情实际，研究制定了《庆城县 2026年牛

羊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庆城县 2026年中药材种植项目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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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庆城县 2026年瓜菜菌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以上方案已

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庆城县 2026年牛羊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庆城县 2026年中药材种植项目实施方案

3．庆城县 2026年瓜菜菌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3月 2日

- 2 -



附件 1

2026

为深入推进县域内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群众持续稳定

增收，结合我县牛羊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县牛羊产业聚焦品种改良与标准化养殖两大核

心，养殖数量稳步增长，规模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畜牧产业整

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25 年底，全县肉牛、肉羊存栏量分别

达到 4.47万头、35.3万只，出栏量分别达到 2.47万头、15.65万

只。建成千头规模养牛场 4个、百头以上的养牛场（合作社）8

个，培育肉牛饲养量 5000 头以上的养牛专业乡镇 2 个、500 头

以上专业村 7个、规模养殖户 800户，肉牛产值达到 2.33亿元；

培育肉羊龙头企业 2个（中盛、奥群）、育肥场 3个（硕旺、旺

辉、胜泰）、肉羊合作社 149个，发展规模养殖户 8773户，肉

羊产值达到 1.87 亿元。但目前牛羊产业饲养规模小、基础母畜

存栏量不足，缺少屠宰加工企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有待提升。

二、工作目标

按照“提质增效、扩规增量、巩固提升、盘活调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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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重点在品种培育、技术推广、扩规增量、政策保险、疫病

防治、饲草供应等环节持续发力，延伸牛羊产业发展链条，到

2026年末，全县肉牛饲养量达到 7.33万头（存栏 4.71万头，出

栏 2.62万头），产值达到 2.47亿元；全县肉羊饲养量达到 53.78

万只（存栏 36.54万只，出栏 17.24万只），产值达到 2.06亿元。

三、重点任务

（一）庆城县肉羊扩群提质推广项目。依托“育繁推”一

体化产业园，新增津新肉羊 5500 只。一是对重点帮扶群体推广

津新肉羊 4000 只，每只基础母羊补助 700 元（7月龄以上，体

重 80 斤以上，生长发育良好且健康无病）、种公羊补助 1000

元（7 月龄，体重 100 斤以上，生长发育良好，健康无病且具有

良好配种能力）；按照“20+1”模式（即 20 只津新母羊搭配 1

只杂交公羊）推广，每户补助资金不超过 5 万元。二是对其他

农户推广津新肉羊 1500只，每只补助 300 元，每户补助资金不

超过 3万元。

（二）庆城县辽宁绒山羊增栏补养项目。依托省级绒山羊种

羊场，新增辽宁绒山羊 5000只。一是对重点帮扶群体推广辽宁

绒山羊 3000 只，每只基础母羊补助 600元（7 月龄以上，体重

60斤以上，生长发育良好且健康无病）、种公羊补助 700元（7

月龄，体重 80斤以上，生长发育良好，健康无病且具有良好配

种能力）；按照“30+1”组合模式（即 30只辽宁绒山羊基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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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搭配 1只种公羊）推广，每户补助资金不超过 5万元。二是对

其他农户推广辽宁绒山羊 2000只，每只补助 300元，每户补助

资金不超过 0.9万元。

（三）庆城县肉牛扩栏增养项目。积极推广良种肉牛，新增

能繁母牛 2000头。一是对重点帮扶群体推广能繁母牛 1800头，

在每户能繁母牛存栏 5头的基础上，每新增 1头补助 1000元（18

月龄以上，体重 300公斤以上，生长发育良好，健康无病），每

户补助资金不超过 0.5万元。二是对其他农户推广能繁母牛 200

头，在每户能繁母牛存栏 10 头的基础上，每新增 1 头补助 500

元，每户补助资金不超过 0.3万元，享受过同类政策的不再重复

享受。

四、实施方式

（一）组织实施。经营主体向村委会提交申请，由村委会、

乡镇政府对照扶持条件逐级审核，审核结果公开公示且无异议

后，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复核审定，符合条件的由乡镇组织实施。

镇、村两级要严格审核推荐条件，经营主体现有存栏量必须超过

历年已享受补助数量，且仅对今年新增部分予以补助。

（二）逐级验收。项目实施完成后，各乡镇组织自查验收，

建立工作台账、收集完善相关佐证资料，经公开公示无异议后，

申请县级验收。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人员，严格按

照验收标准逐场逐户开展实地核验。项目实行“先养后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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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补方式，经县级验收合格后，按照补助标准将奖补资金直接兑

付至实施主体。

（三）后续管理。由各乡镇负责，对所投放良种畜禽实施

严格监管，确保养殖三年以上；若造成畜禽流失，由推荐乡镇

负责追回补助资金，该实施主体三年内不得享受畜牧产业相关

补助政策。对项目形成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其财政投入部分折

股量化到村集体，签订相关协议并发放股权证，财政投入部分

按不低于当年银行基准利率向村集体分红，分红资金主要用于

村集体公益事业支出或支持“三类户”发展产业。享受产业扶

持资金的企业（合作社、农户），需通过劳务用工、土地流转、

技术服务等方式联农带农，切实增加群众收入。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县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负责项目的

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检查、验收、绩效考核等工作，做到统

筹规划、精心组织，细化责任，严格考核，确保项目实施方案落

地见效。各乡镇要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村

社组织配合抓”的工作机制，全面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确保群众

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二）加强资金监管。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健

全资金管理制度，规范资金拨付手续，严把资金拨付审查关口，

做到专款专用、专账管理，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对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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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不严、数据弄虚作假，造成资金套取、骗取或重复享受等情

况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监督管理。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对任务落实、

工作进展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建立月调度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

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各项建设任务全面落地，确保项

目顺利推进。

附件：1．庆城县 2026年牛羊产业发展项目计划表

2．庆城县 2026年牛羊产业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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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头、只

品种

乡镇

庆城县肉羊扩群提质推广

项目

庆城县辽宁绒山羊增栏补养

项目

庆城县肉牛扩栏增养

项目 备

注
任务数

重点帮扶

群体

其他

农户
任务数

重点帮扶

群体

其他

农户

任务

数

重点帮

扶群体

其他

农户

合 计 5500 4000 1500 5000 3000 2000 2000 1800 200

驿 马 320 220 100 564 454 110 280 260 20

白马铺 135 105 30 210 80 130 180 170 10

翟家河 135 105 30 190 80 110 100 90 10

马 岭 207 147 60 190 80 110 35 30 5

卅 铺 269 189 80 300 180 120 40 25 15

赤 城 135 105 30 262 80 182 30 25 5

蔡家庙 675 525 150 258 128 130 120 110 10

南 庄 207 147 60 210 80 130 35 30 5

玄 马 269 189 80 200 80 120 45 40 5

庆 城 135 105 30 190 80 110 40 30 10

高 楼 310 210 100 210 80 130 25 20 5

桐 川 269 189 80 392 180 212 190 165 25

太白梁 2112 1512 600 1140 948 192 430 395 35

土 桥 135 105 30 442 328 114 370 355 15

蔡口集 187 147 40 242 142 100 80 5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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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6

为深入贯彻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战略，2026 年全县中药材

产业围绕建成省级高水平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目标，依托

“企业+村集体+基地+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推进中药材种

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品牌化，助力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与农民增收，根据《庆城县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实施方案

（2024-2026年）》，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6 年在全县 15 个乡镇新增种植中药材 10 万亩，建成规

模化种植基地 20个以上，积极创造条件推进中药材 GAP基地和

溯源系统建设，为全县中药材产业扩规增效奠定基础。

二、奖补办法

（一）奖补对象

对全县种植连翘、牛蒡子、柴胡、黄芪、沙棘等中药材种植

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种子、种苗及地膜补助，并给予种

植 1000亩以上连翘、沙棘种植基地进行适当奖补。

（二）奖补原则

遵循“差额补助、多干多补、少干少补、不干不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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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帮扶群体采取生产物资补助和先建后补等方式进行奖补，

每户全年累计不得超过 5万元。

（三）奖补标准

1．重点帮扶群体：按照连翘 73 株/亩、牛蒡子 2.5 公斤/

亩、柴胡 3.5 公斤/亩、沙棘 146 元/亩、黄芪 500 元/亩的标准

给予补助。

2．其他农户：按照连翘 68株/亩、牛蒡子 2公斤/亩、柴胡

3公斤/亩、沙棘 136元/亩、黄芪 45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

3．连翘种植基地：连翘种植规模达到 1000亩以上的，每亩

补助连翘种苗 68株、地膜 3公斤；验收合格后给予基地建设补

助 100元/亩，对其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确权至村集体，并纳入村

集体经济资产管理；建立“村集体+基地+农户”联农带农机制，

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方式，壮大村

集体经济、促进农户增收。

4．沙棘种植基地：沙棘种植规模达到 1000亩以上，每亩补

助 136元，验收合格后给予基地建设补助 100元/亩；建立联农

带农机制，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方

式，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三、资金来源及概算

项目预计总投入资金 2057.343 万元，资金来源主要为中省

及省级以下常态化帮扶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其中：重点帮扶

- 11 -



群体及村集体连翘种植基地所需种子、种苗费用 960.238万元，

主要由中省常态化帮扶资金保障；其他种植主体所需种子、种苗，

以及连翘、沙棘种植基地建设所需地膜和基地建设补助费用

1097.105万元，由省级及以下常态化帮扶资金和东西部协作资金

保障。

1．连翘补助资金 1667.283万元。其中：重点帮扶群体计划

种植 56 亩，所需补助资金 1.038 万元；其他农户计划种植 397

亩，所需补助资金 6.857万元；连翘种植基地 5.308万亩，所需

种苗补助资金 916.798万元、地膜补助资金 211.79万元、连翘基

地建设补助资金 530.8万元。

2．牛蒡子补助资金 12.271万元。其中：重点帮扶群体计划

种植 137亩，所需补助资金 0.685万元；其他户计划种植 2896.6

亩，所需补助资金 11.586万元。

3．柴胡补助资金 135.235万元。其中：重点帮扶群体计划

种植 3170.2 亩，所需补助资金 39.667 万元；其他户计划种植

8910.8亩，所需补助资金 95.568万元。

4．黄芪补助资金 124.554万元。其中：重点帮扶群体计划

种植 41 亩，所需补助资金 2.05 万元；其他户计划种植 2722.3

亩，所需补助资金 122.504万元。

5．沙棘补助资金 118万元。计划种植 5000亩，所需苗木补

助资金 68万元，种植基地补助资金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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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翘、沙棘栽植标准

根据立地条件、选用地径 0.8厘米以上的种苗，主要采取挖

鱼鳞坑覆地膜方式栽植，每亩平均栽植 68株以上，具体栽植时

按照地理条件整地栽植。

（一）鱼鳞坑整地。适用于水蚀、风蚀严重的荒山荒地、退

耕地（坡耕地）。鱼鳞坑为半月形坑穴，外高内低，长径 0.5m-1.2m，

短径 0.5m-1.0m，埂高 0.2m-0.3m。坡面上坑与坑排列成三角形，

以利蓄水保土。

（二）水平沟整地。适用于土层浅薄的丘陵、沟壑荒地或退

耕地。沿等高线布设，呈品字形或三角形配置。沟长 4m-6m，

沟底宽 0.2m-0.4m，沟口宽 0.5m-1.0m，深 0.4m-0.6m。沟内留档，

档距 2m。种植点设在沟埂内坡的中部。

（三）反坡梯田。适用于地形破碎程度小、坡面平整的造林

地。田面向内倾斜 3°-15°反坡；宽 1m-3m，长度不限，每隔一

定距离修筑土埂，防止水流汇集；横向比降保持在 1%以内。

（四）穴状整地。按品字形配置。平原地区整地规格为长宽

深 0.5m-1.0m；山区整地规格为长宽深 0.3m-0.5m。栽植完成后

及时浇水，鱼鳞坑全覆盖地膜或防草地布，优先选用黑色地膜，

确保保墒抑草效果。

五、申报验收

（一）乡村申报。乡镇积极宣传引导农户及农村集体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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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发展中药材种植，全程跟踪管理种植任务落实，统筹做好种子、

种苗、地膜发放和栽植管护，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严格执行事前、

事中、事后公示制度。按照工作进度及时开展自查验收，验收合格

后，以正式文件向县农业农村局报送自验报告，申请县级复验。

（二）县级验收。各乡镇春季种植的中药材，须在 6月底前

完成自验；秋季种植的中药材，须在 11月底前完成自验。县农

业农村局在乡镇自验的基础上，对种植基地逐地块开展复验，复验

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相关乡镇向县农业农村局报送补助资金兑

付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拨付资金。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级分管领导任组长，县直相

关部门及各乡镇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工作专班，统筹面积落

实、资金筹措、督查验收等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物资采购、

技术指导及抽查核验；各乡镇负责政策宣传、地块落实、物资发

放、自查整改及日常管护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二）深化技术培训。围绕中药材栽植、修剪、管护、加工、

销售等关键环节，县乡两级采取“理论+实践”“线上+线下”

“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开展常态化技术培训和跟踪指导服

务，全面提升群众中药材种植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

（三）严肃督导核查。县农业农村局要在中药材种植关键农

时组织开展专项督导，确保任务面积落实落细。各乡镇要对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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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清单，分级建立种植台账，并进行张榜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台账经乡镇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备案。县

农业农村局对到村、到户种植台账随机抽查核实，对种植面积不

实、数据弄虚作假的，在全县通报批评，并扣除相关补助资金。

附件：庆城县 2026年中药材种植面积及种植基地建设计划表

- 15 -



附
件

20
26

单
位
：
亩

乡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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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翘

柴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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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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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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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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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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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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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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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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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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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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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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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
1

23
53
08
0

白
马
铺
镇

25
00

0
44
9

2
16

25
20
08

蔡
家
庙
乡

45
00

10
00

10
00

20
0

23
00

大
堡
子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大
堡
子
组

10
00

蔡
口
集
乡

80
00

60
00

10
5

30
18
65

龙
头
寺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龙
头
寺
村

20
00

周
家
塬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周
家
塬
村
七
合
组
、
庄
子
坪
组

20
00

崖
崾
坪
组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虎
家
渠
村
崖
崾
坪
组

20
00

赤
城
镇

35
00

46
83
0

10
44
.6

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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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

翟
家
河
乡

51
00

50
00

10
0

0
店
户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店
户
村

50
00

高
楼
镇

39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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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00

马
岭
镇

13
85
0

13
10
0

25
0

50
0

0

琵
琶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安
塬
组
、
宋
掌
组

35
00

纸
房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杨
塬
组
、
黑
马
梁
组
、
水
泉
组

80
00

岳
塬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骆
塬
组
、
岔
上
组

16
00

庆
城
镇

40
00

12
50

16
0

25
90

西
塬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赵
庄
组
、
柳
树
庄
组

1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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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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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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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0

3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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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连
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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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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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1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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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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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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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门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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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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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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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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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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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20
00

太
白
梁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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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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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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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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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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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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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亩
连
翘
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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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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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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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湾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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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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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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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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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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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组

1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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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岔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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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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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组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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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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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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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15
00

柳
树
庄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崾
岘
组
、
柳
树
庄
组

15
00

吕
家
塬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吕
家
塬
组
、
桥
岔
组

12
00

高
山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龙
背
山
组
、
糜
地
湾
组

13
50

桐
川
镇

70
00

2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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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8
77

10
8

20
50

金
家
川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金
家
川
村

15
00

崇
家
河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崇
家
河
村

13
00

玄
马
镇

50
00

15
00

70
0

28
00

驿
马
镇

90
00

36
26

0
11
1

30
0

49
63

土
桥
乡

80
00

70
00

34
0

66
0

新
民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新
民
村
菊
合
湾
组

70
00

南
庄
乡

10
29
3

4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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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22
8

75
0

40
35

东
塬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东
塬
村
麻
园
子
组

10
00

何
塬
村
千
亩
连
翘
种
植
基
地

何
塬
村
孟
塬
组

30
00

- 17 -



附件3

2026

为推动全县瓜菜菌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形成

特色鲜明、优势突出、效益显著的产业体系，筑牢乡村振兴产业

基础，切实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坚持设施瓜菜、露地瓜菜、特色瓜菜“三菜”齐抓，

通过扩基地、优布局、提科技、增效益，完成瓜菜产量 25.31万

吨、食用菌 0.622万吨。目前，瓜菜菌产业已成为全县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特色产业，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但产业发

展仍存在明显短板：部分设施瓜菜大棚存在闲置现象，日常管理

不够规范，产能未充分释放；食用菌规模化种植覆盖面有限，产

业集中度不高；特色辣椒等订单种植规模偏小，龙头企业辐射带

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发展目标

紧扣产业发展实际，聚焦现状短板精准施策，着力实现设施

瓜菜大棚高效规范利用、食用菌种植规模化扩面、订单辣椒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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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品类辐射带动增强，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标准化水平，稳

步提升产业规模效益。2026 年，瓜菜产量预计达到 27.4 万吨

（其中蔬菜 21.7万吨、瓜类 5.7万吨）、食用菌产量预计达到

1.3 万吨。

三、重点项目

紧紧围绕瓜菜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突出扩规提

质、延链增效等关键环节，计划实施设施瓜菜生产补助、食用菌

栽培、订单辣椒种植等项目，有力推动瓜菜菌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一）设施瓜菜生产补助项目。通过“以补促管、以补促产”

的方式，大力支持全县 15个乡镇现运行的 176栋日光温室、1468

栋早春大棚和计划新建的 340栋日光温室开展规范化生产，实现

持续利用。对符合种植规模且管理达标的重点帮扶群体及其他农

户给予补助，最大程度降低瓜菜生产设施闲置风险。

（二）食用菌栽培项目。按照“强龙头、扩规模、创品牌、

带菇农”的发展思路，在驿马镇、高楼镇、马岭镇稳步推进食用

菌栽培项目，生产菌棒 207万棒（驿马镇 140万棒、高楼镇 27

万棒、马岭镇 40万棒）。对符合种植规模标准且管理达标的重

点帮扶群体及其他农户，给予补助支持，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投

身食用菌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订单辣椒种植项目。以玄马镇为核心，辐射带动庆城、

马岭、卅铺、南庄 4个乡镇，发展订单辣椒种植 2000亩（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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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玄马镇 1000亩、庆城镇 200亩、马岭镇 200亩、卅铺镇

300亩、南庄乡 300亩）。对符合规模及管理标准的种植户给予

补助，通过稳定销售渠道和保底收购价，保障群众增收。

四、补助标准

（一）设施瓜菜生产补助项目。重点帮扶群体种植日光温

室 1栋及以上（每栋以 450㎡计），每栋给予补助 1000元，钢

架大棚 2栋及以上（每栋以 320㎡计），每栋给予 500 元补助；

对其他农户种植日光温室 1 栋及以上，每栋给予补助 700 元，

钢架大棚 2 栋及以上，每栋给予补助 300 元。每户最高补助金

额不超过 5万元。

（二）食用菌栽培项目。一是重点帮扶群体种植灵芝 3000

棒以上，每个菌棒给予 1.5元补助；种植香菇、黑木耳、银耳等

菌棒类食用菌 1万棒以上，每个菌棒给予 1.5元补助；种植羊肚

菌、赤松茸、雪茸菇等地栽类食用菌 3 亩以上，每亩给予 2000

元补助；种植平菇 1.5万棒以上，每个菌棒给予 0.5元补助。每

户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 5万元。二是其他种植灵芝 5000棒以上

的农户，每个菌棒给予 1.5元补助；种植香菇、黑木耳、银耳等

菌棒类食用菌 1.5万棒以上，每个菌棒给予 1.5元补助；种植羊

肚菌、赤松茸、雪茸菇等地栽类食用菌 5亩以上，每亩给予 2000

元补助；种植平菇 2万棒以上，每个菌棒给予 0.5元补助。每户

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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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订单辣椒种植项目。以玄马镇为中心，辐射带动庆

城、马岭、卅铺、南庄 4个乡镇发展订单辣椒 2000亩。对于种

植 3亩及以上的重点帮扶群体、种植 5亩及以上的其他农户，按

照每亩 4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每户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 5万元。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且累计 2 次及以上的，不予享受补助政

策：在设施瓜菜生产补助项目中，若存在棚内种植瓜菜品类杂乱，

起垄覆膜不规范，或大棚周边杂草丛生，日常管理不善等情况，

不予补助；在食用菌栽培项目中，若菌棒摆放无序、生产区域环

境脏乱、日常管理缺失且安全防护措施未有效落实，不予补助；

在订单辣椒种植项目中，若存在种植不规范、杂草丛生、日常管

理粗放等情况，不予补助。

五、验收办法

（一）设施瓜菜生产补助项目。瓜菜完成定植后，乡镇逐棚

开展自验，自验完成后申请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复验。

（二）食用菌栽培项目。由乡镇对符合补助条件的重点帮扶

群体及其他农户逐户逐棚开展自验，自验完成后申请县农业农村

局进行复验。

（三）订单辣椒种植项目。由乡镇进行自验，自验完成后申

请县农业农村局根据乡镇自验结果随机抽取 30%进行复验。

以上项目复验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乡镇向县农业农村局

报送补助资金兑付申请，经审核后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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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乡镇与部门协同抓落实工作

机制，相关乡镇要严格履行各自职责，迅速成立工作专班，积极

协调推进项目实施各项工作，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全力

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二）加强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为瓜菜菌产业发展提供更优惠的金融支持，助力产业迅速发

展。引导农业经营主体积极申报“甘味”“庆州壹品”农产品品

牌和“三品一标”产品，提升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强保险保

障力度，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提标降费工作取得实效。

（三）加强技术服务。县、乡、村三级要将技术服务指导作

为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采取

田间课堂、现场教学等方式，年内培训种植户 1000人（次）以

上，全面推动瓜菜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附件：庆城县 2026年瓜菜菌产业项目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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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
26

项
目

类
型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投
资

金
额

（
万

元
）

资
金

来
源

计
划

开

工
时

间

计
划

竣

工
时

间

主
管

部
门

实
施

单
位

合
计

50
5

延
链

补
链

设
施

瓜
菜

生

产
补

助
项

目

全
县

15
个

乡
镇

现
运

行
的

17
6
栋

日
光

温
室

、
14
68

栋
早

春
大

棚
和

计
划

新
建

的
34
0
栋
日

光
温

室
开

展
规

范
化

生
产

与
持

续
利

用
，
对
符

合
种

植
规

模
且

管
理

达
标

的
重

点
帮

扶

群
体

及
其

他
农

户
给

予
补

助
。

12
5

中
省

市
县

财

政
常

态
化

帮

扶
资

金
、
东
西

部
协

作
资

金

20
26
.0
3

20
26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驿
马

、
白

马

铺
、

高
楼

、

土
桥

等
15

个

乡
镇

食
用

菌
栽
培

项
目

在
驿

马
镇

、
高
楼

镇
、
马
岭

镇
实

施
食

用
菌

栽
培

项
目

，
对

种
植

香
菇

、
黑
木

耳
、
羊
肚

菌
、
赤
松

茸
、
雪
茸

菇
等

食
用

菌
的

重
点

帮
扶

群
体

及
其

他
农

户
按

照
标

准
给

予
奖

补
。

30
0

中
省

市
县

财

政
常

态
化

帮

扶
资

金
、
东
西

部
协

作
资

金

20
26
.0
3

20
26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驿
马

、
高
楼

、

马
岭

等
乡

镇

订
单

辣
椒

种
植

项
目

以
玄

马
镇

为
中

心
，
辐
射

带
动

马
岭

、
卅
铺

、
庆
城

、
南
庄

等
乡

镇
发

展
订

单
辣

椒
20
00

亩
，

对
符

合
种

植
规

模
且

管

理
达

标
的

重
点

帮
扶

群
体

及
其

他
农

户
给

予
补

助
。

80

中
省

市
县

财

政
常

态
化

帮

扶
资

金
、
东
西

部
协

作
资

金

20
26
.0
3

20
26
.1
2

农
业

农
村

局

玄
马

、
庆
城

、

马
岭

、
卅
铺

、

南
庄

5
个

乡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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